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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致： 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BAZXDL-2025-00638 的 宝安区城管

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 项目的招标文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

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

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

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报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

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

同的重要内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他任何投标文

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按项目要求提供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

弃取回，同意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对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 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单位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

街道清水河一路博隆大厦 2009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叶向阳 ；

电话： 18320801690 ；

日期： 202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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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

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符合招标文件关于联合体及进口产品的相关资格要求。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

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

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

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

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

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

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

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

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

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

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

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

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

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

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

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

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1.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

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

足《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

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库〔2023〕7号）要求。若所投产品涉及国家强制性

标准的，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要求。

12.我单位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13.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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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情形。若存在“不同供应商的董事、股东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同一人的”情形

的，我单位保证不存在串通投标、恶意串通或者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我单位承

诺与其他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如有）不存

在为同一人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14.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

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

被列入失信信息。

15.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

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即 CCC 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

则所投该产品须具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

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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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一）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第一册第一章招标公告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即

投标人资格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格证明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将作

投标无效处理，其中要求提供《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且已在“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

诺函”章节中提供了，此处可不重复提供。）

1、营业证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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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邀请书”中“投标人资质条件”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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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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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2025 年 11 月 10 日

采购人
深圳市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项目名称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十五五”规

划编制项目

投标（响应）

供应商
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1921787770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主要经营负责人
叶向阳 420202197204021633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吴 选 441622199309101585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3 项目负责人 林有彪 440882198110166113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4 主要技术人员 郭 彪 430181197807163616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5 主要技术人员 刘学飞 432930198203290411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6 主要技术人员 刘炎 430102198907053018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7 主要技术人员 刘海媚 441623199108185520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8 主要技术人员 戚晓波 422421196511204031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9 主要技术人员 金丹 420106197711101224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10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吴 选 441622199309101585
深圳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

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叶向阳、出资比

（42.55 ）%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

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

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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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财政部编著的释义，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

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关系，是指单位或个人股东的控股关系。控股股东，是

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

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

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上下

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上述规定的控股、管理关系仅限于直接控股、直接管理关系，

不包括间接的控股或管理关系。

2、投标人需如实填写上述信息，如查实上述信息与实际不符，视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

中标，投标人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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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1、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深圳市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的宝安区城

管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 ，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承

接企业为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34 人，营业收入为 22927.0906 万元，资产

总额为 46250.0201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投标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

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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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详细报价

（一）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元） 备注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十五

五”规划编制项目

大写：贰拾玖万壹仟元整

小写：291,000.00
/

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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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认为需要涉及的其他内容报价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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